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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非居住者指在中華民國境內無住所且於一課稅年度內在中華民國境內居留合計未滿183天之個人。 

依同仁填送「薪資所得受領人免

稅額申報表」資料輸入薪資管理

系統計算應代扣稅款 

非固定所得依所得類別等基本資

料計算代扣稅款 

次年一月三十一日前向

國稅局彙總申報當年度

扣繳憑單 

次年二月十日前寄發扣

繳憑單予所得人 

解繳代扣稅款 

非居住者（註）：給付十

日內繳納代扣稅款 
居住者：次月十日前繳納

上月所得稅款 

給付十日內向國稅局申

報扣繳憑單 

每月結算應稅所得及代

扣稅款 


